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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永政复决字〔2024〕2 号

申请人：周某某

被申请人：永州市农业农村局

第三人：伍某某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4

年1月2日向本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复议机关依法于2024

年 1 月 8 日受理。本案现审理终结。

复议请求：撤销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执法主体资格存疑。1.执法主体

究竟是永州市农业农村局还是永州市零陵区农业农村局？2023

年 9 月 22 日至 11 月 7 日是永州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零陵区大

队对本案从事执法行为，在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及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之后却是永州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以及永州市农业农村

局的法制科从事本案的执法行为；而在申请人收到邮寄的行政

处罚决定书后，永州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零陵区大队工作人员

又来到申请人住所地从事相关执法活动，之后又邮寄送达了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更正通知书》。

2.具体参与本案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执法主体资格也是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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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疑问的。在 2023 年 9 月 22 日早晨到伍某某家突袭执法时，

我只是觉得穿警服的以及穿农业行政执法制服的工作人员有十

多个，没有人亮证表明身份，只说了工作单位。在以后对我的

询问过程中也没有亮证执法，之后剥夺了我的听证权，导致我

无权查阅案件材料，更是无法得知从事本案执法行为的具体工

作人员有无执法资格证。

二、被申请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剥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

的听证权。1.在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后，被申请人

没有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行政处

罚法》）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，七日前通知当事人听证

的时间、地点，也没有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

定的送达程序向申请人送达《听证通知书》。申请人于 2023 年

11 月 22 日上午接到了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参加下午听证会的

通知时不知所措，急忙招来次子周某，周某也接到了电话，周

某告诉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今日听证的话，不符合听证程序的规

定，周某查阅申请人手机时发现了一个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于

2023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8 点 35 分发送给申请人的一条短信息，

内容是：周某某，你的听证申请永州市农业农村局已受理，请

你于 11 月 22 日下午 3 点到永州市农业农村局市执法支队一楼

会议室准时参加听证。地址是冷水滩河东八号大院房边。申请

人有听力残疾，文化低，又有老花眼，从来不会使用手机的短

信息功能，电话声音小点都听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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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短信通知也违反了《农业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二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既没有在举行听证会七日前送达《听证会通

知书》，也没有告知听证主持人的名字以及交代回避权、委托

代理人参与听证的权利。

三、认定本案的事实与证据存疑。由于被申请人剥夺了申

请人要求复印案件调查取证结果资料的权利，无法申辩更无法

质证定案的证据，对于本案的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充分，

不便于发表意见。申请人于 2023 年 11 月向被申请人请求公开

其对申请人处罚的事实与证据是合情合理合法，被申请人却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

定，拒绝向申请人公开。

四、对申请人处以二万五千元罚款不适当。1.被申请人违

反了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首违不罚原则，违法行

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初次

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被申

请人在发现申请人有初犯、偶犯轻微违法嫌疑行为时不仅不是

依据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对伍某某与申请人进行《生猪屠宰管

理条例》等法规的宣传教育并责令改正错误，反而是痛下杀手，

重罚伍某某与申请人。

2.《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》第十三条第四款

的规定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的。本条

款是给申请人量身定做的，申请人的行为完全符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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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被申请人还违反了《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四十九

条第三款的规定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
果的，建议不予行政处罚；第五款的规定，初次违法且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建议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本案中申请人

既是初犯、偶犯，申请人的行为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。

4.本案的屠宰工作，申请人是受伍某某雇请而为，起到了

一个协助的作用，屠宰地点在伍某某家里，屠宰工具也由伍某

某提供，本案的处理结果却是平均分担罚款。显然是不适当的。

五、机械适用行政法规及相关自由裁量权基准。被申请人

如果能考虑到申请人身为听力残疾，谋生不易，念其初犯、偶

犯又在本案中仅仅是一个协从作用，完全可以对申请人进行法

制教育后免除或者是在法定幅度下减轻对申请人的处罚的，事

实上却对申请人下了重手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没有半点人文关

怀。

六、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以及《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基准》中关于生猪屠宰的规定，有不接地气的地方，我

国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发生后，国家的经济形势已经是不乐观

了，而上述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在疫情爆发期间却上调了罚款金

额，明显是不当的，申请人将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

及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请求对以上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

合法性审查。

申请人五十多岁了学习屠宰技术本想提高收入改善生活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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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未曾想到遭遇了冰冷的执法行为。本案中伍某某与申请人

是从珠山镇买回来的经检疫合格的生猪，屠宰生猪并销售的行

为对社会没有危害性，方便了黄田铺镇消费者的消费，繁荣了

市场，扩大了内需；并且申请人是初犯、偶犯，也从来没有接

受过被申请人及其所属单位工作人员相关法律的普法以及纠正

违法的行为，却遭遇到了被申请人的违法执法。

请永州市人民政府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辩人具有作出的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的

合法主体资格。

2020 年 6 月 8 日，经中共永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

永编发【2020】6 号文件《关于印发<永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

支队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>的通知》规定，成立

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以市农业农村局的名义统一行使相

关行政执法职能，执法支队下设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零陵

区大队，承担零陵区辖区内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负责开展

日常执法检查和一般违法案件查处。故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

队零陵区大队作为永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派出机构有权以市农业

农村局的名义对零陵区辖区内农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。

二、答辩人作出的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准确，

程序正当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适当，应予维持。

1.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准确。2023 年 9 月 22

日，永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零陵区大队接群众举报，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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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零陵区黄田铺镇白龙街东路旁一民房内有人私屠滥宰生猪，

零陵区大队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联合黄田铺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对

举报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发现：当事人伍某某、周某

某未办理生猪定点屠宰营业执照及许可证，就在位于零陵区黄

田铺镇白龙街东路旁自家院内从事私屠滥宰生猪活动，调查时，

当事人伍某某周某某共私屠滥宰生猪 2 头，准备以 24 元/公斤

的价格，到市场上进行销售，经执法人员现场称重，屠宰后的

猪肉产品共计 212.92 公斤，调查时没有销售，参考永州市零陵

区正源食品有限公司、永州市鑫牧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，永州

市零陵区兴牧屠宰有限公司三家市内生猪定点屠宰企业，证实

当事人准备以 24 元/公斤销售价格在市场上销售猪肉，在当时

检疫合格猪肉产品的销售合理价格范围内，故当事人屠宰后的

猪肉产品违法货值认定为 5110.08 元。

2.答辩人执法过程中程序适当。答辩人下设的派出机构永

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零陵区大队在执法过程中有不少于

两名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，并佩戴执法证在胸前，调查

时均有照片记录。实施行政处罚前，下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

知书》(永农（屠宰）告〔2023〕1 号)，告知当事人给予行政处

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，以及其享有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。

2023 年 11 月 9 日，当事人周某某向本机关申请听证。答辩人在

举行听证的 7 个工作日前，通知了申请人周某某及有关人员听

证的时间、地点。2023 年 11 月 15 日，申请人周某某以听证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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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规定为由缺席听证会，且未向本机关提出听证会延期申请，

视为当事人放弃了上述权利。

3.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适当。针对申请

人的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适用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条、

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做出的处罚与申请人的违法事实相一致，

且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至今仍有效，

故《处罚决定书》适用法律正确。在计算货值金额时答辩人参

考永州市零陵区正源食品有限公司、永州市鑫牧肉食品开发有

限公司，永州市零陵区兴牧屠宰有限公司三家市内生猪定点屠

宰企业，调查当日猪肉 24 元/公斤销售价格，违法货值为

5110.08 元，因此依据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“违反

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，由农业农村主管部

门责令关闭，没收生猪、生猪产品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

所得；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

罚款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按照起罚最低金额进行罚款，处罚适

当。

三、申请人之违法行为不属于《湖南省农业农村领域首次

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》所列情形。

当事人伍某某、周某某在询问笔录中承认在 2023 年 3 月就

开始从事私屠滥宰行为，故不适用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情形。

且该《处罚决定书》适用了 2023 年 2 月 5 日出台的《湖南省农

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 18 项关于生猪屠宰部分的序号 2



8

之相关规定，处罚适当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

准确，程序正当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适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予

以维持。

第三人经依法通知未提交答复意见和证据材料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 年 9 月 22 日 5 时许，申请人与伍某某在

位于零陵区黄田铺镇白龙街东路旁伍某某家中屠宰生猪时，被

永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零陵区大队执法人员当场查获，当天

共屠宰生猪 2 头，经现场称重，屠宰后的猪肉产品共计 212.92

公斤，当天零陵区市场上猪肉销售价格为 24 元/公斤，查获的

猪肉产品货值 5110.08 元。经抽样送检，查获的猪肉检测非洲

猪瘟病毒核酸为阴性。申请人与伍某某自述均承认未经定点屠

宰生猪进行销售一事，由伍某某提供场所，申请人收购生猪，

两人合作进行屠宰销售。上述事实有《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》，

现场照片，伍某某、周某某、唐某某、张某某等人《询问笔录》，

永州市零陵区正源肉食品有限公司、永州市鑫牧肉类食品开发

有限公司、永州市零陵区兴牧屠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证明》，

《动物疫病检验报告》等为证。

2023 年 9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对伍某某、周某某涉嫌未经定

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案进行立案查处，同日查封扣押现场查获

屠宰后的猪肉产品共计 212.92 公斤，杀猪使用的挂钩 8 个、屠

宰刀 12 把、铁架 1 个、二维码 1 个等工具。2023 年 11 月 2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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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作出永农（屠宰）告〔2023〕1 号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》并于 11 月 6 日送达申请人，告知申请人拟对其作出的行政

处罚以及其享有陈述申辩、申请听证的权利。2023 年 11 月 9

日，申请人通过书面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。次日，申

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请求复印本案的涉及

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及内部审批资料以外的所有资

料，被申请人口头答复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予公开。申

请人对此向本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经本复议机关协调，

被申请人于 11 月 17 日作出《不予公开答复书》，决定对申请

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予公开，并于当天送达申请人。

同日，工作人员通过短信方式告知申请人听证相关事宜，内容

为：“周某某，你的听证申请永州市农业农村局已受理。请你

于 11 月 22 日下午三点到永州市农业农村局市执法支队一楼会

议室准时参加听证。地址是冷水滩河东八号大院方边，或者是

定位永州市植保站地址。谢谢配合”。“位置是冷水滩区翠竹

路 268 号”。2023 年 11 月 22 日上午，被申请人电话通知申请

人出席下午的听证会，下午，申请人未到场参加听证。经被申

请人工作人员现场电话再次通知，申请人以听证程序不合法为

由拒绝出席听证会。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载明申请人系 2023 年

11 月 15 日缺席听证会，与查明事实不符，本复议机关在此予以

指正。

2023 年 12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和伍某某未经定点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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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生猪屠宰活动违反了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条“国家实

行生猪定点屠宰、集中检疫制度。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

不实行定点屠宰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

宰活动。在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，可以设置仅限于向本

地市场供应生猪产品的小型生猪屠宰场点，具体管理办法由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”之规定，依据第三十一条“违反本条例

规定，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，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

令关闭，没收生猪、生猪产品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；

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，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 10 倍以上 20 倍以下的

罚款”之规定，参照《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（生

猪屠宰）》序号 2“涉案货值金额八千元以下的，责令关闭，没

收生猪、生猪产品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，并处五万

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经集体讨论，作出《1 号处

罚决定书》，责令当事人关闭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场

所，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1.没收生猪产品 212.92 公斤，屠宰 12

把，挂钩 8 个，铁架 1 个；2.罚款 50000 元（伍某某承担罚款

25000 元，周某某承担 25000 元）。申请人不服，遂向本复议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。2023年 12月 5日，第三人伍某某缴纳了25000

元罚款。

2024 年 2 月 21 日，本复议机关当面听取申请人意见。申请

人对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查明的违法事实无异议，但对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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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处罚前未进行普法宣传、在处罚时未考虑申请人的残疾人身

份存在异议。申请人陈述称杀猪销售是为了赚取生活费，他和

伍某某一人买一头猪回来，搭在伍某某那里杀，杀了后自己卖

自己的猪，盈亏自负。

另查明，永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是被申请人的直属

机构，下设冷水滩区大队和零陵区大队，其“三定”方案职责

为：“以市农业农村局的名义统一行使兽医兽药、饲料和饲料

添加剂、生猪屠宰、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农机、农产品质量安

全、动物卫生监督、植物检疫、耕地质量、农村宅基地、渔业

渔政等行政处罚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等执法职

能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。”

本复议机关认为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

号处罚决定书》是否合法。现评析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，主体适格。根据《生

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

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。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

宰活动的，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处罚。被申请人作为设区

的市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，具有查处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

动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，其直属执法机构永州市农业综合行政

执法支队具体行使查处生猪屠宰违法行为的执法职权，符合法

律法规和“三定”方案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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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认定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、证据确

凿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的《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》、现场照

片和申请人、伍某某、唐祖江、张仙纯等人的《询问笔录》、

《查封（扣押）现场笔录》等证据，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，证

明申请人和伍某某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违法事实，申

请人在本复议机关听取意见时对该违法事实亦无异议。

三、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处罚结果适当。申请人的违法行为，

不属于《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<湖南省农业农村领域首次

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>的通知》(湘农发〔2022〕94 号) 规定

的首违不罚的范畴，不适用免罚的规定。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依

据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，参照《湖南省农

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（生猪屠宰）》序号 2 的规定，对申

请人和伍某某处罚 50000 元，裁量权适用准确。申请人和伍某

某在未经定点屠宰生猪进行销售的违法活动中，两人作用相当、

盈亏自负，应承当同等责任，申请人的残疾人身份并不属于《行

政处罚法》规定的应当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罚的情形，《1 号处

罚决定书》规定每人承担 25000 元罚款，合理恰当。

四、被申请人作出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，程序违法。《农业

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：听证机关应当在举行听

证会的七日前送达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，告知当事人及有关

人员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、听证人员名单及当事人可以申请

回避和可以委托代理人等事项。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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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。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应当按期参加听证，

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，视为

放弃听证权利，行政机关终止听证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3

年 11 月 17 日通过短信方式告知申请人 11 月 22 日召开听证会

以及听证的地点，通知听证的形式、期限、内容均不符合上述

规定，程序违法。申请人未经同意复印案涉行政处罚案件的相

关资料，仅以听证程序不合法为由，在被申请人的多次通知下，

仍拒绝出席 11 月 22 日下午的听证会不属于有正当理由，应视

为其自身放弃听证权利。在未实际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，被申

请人通知听证上的程序瑕疵并不会对申请人的权利产生实际影

响，且第三人已缴纳罚款，对本案应作确认违法为宜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

楚、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程序违法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《1 号处罚决定书》违法。

申请人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，可自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，向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永州市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三月七日


